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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400129，以下简称“圣莱达”或“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以下简称“退市板

块”）挂牌转让的主办券商，在履行工作中发现以下情况：  

一、主要事项 

近日，主办券商收到王先生、吴先生邮箱发来的《关于收到劳动仲裁决定书

的公告》《张孙立仲裁决定书开庭通知》《张晓辉仲裁决定书开庭通知等》等文件，

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莱达”）于近日收

到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来的二份仲裁决定书，浙甬江北劳人

仲案(2024)60 号、61 号，现将决定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案件基本情况（决定书内容） 

1、浙甬江北劳人仲案(2024)60 号 

申请人：张孙立 

被申请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张孙立与被申请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补发工资劳动

争议一案，本委于 2024 年 1 月 4 日依法受理，及时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饶志鹏到庭参与开庭审理，被申

请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本委开庭通知时间出席庭审，本委依法缺席审理。 

庭审中，申请人诉称：2021 年 11 月 16 日经《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的公告》,申请人担任被申请

人副总经理。同时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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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 日，月工资为 44000 元，后聘任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执行工资为

100000 元/月。2021 年 12 月 24 日，经被申请人做出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进行选举确定，同日，经被申请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聘任了申 

请人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 3 年。2022 年 12 月

30 日，经《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

公司董事会成员即申请人职务罢免，并于 2023 年 1 月 3 日进行公告，后被申请

人的第一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就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的《宁波

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法院起诉撤销，

案件经一审、二审程序后，最终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浙 02 民终 4372

号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人民法院撤销前述股东大会决议后，故

2022 年 12 月 30 日被申请人作出的董事会任免决议均属无效，签署由被申请人

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进而对申请人进行罢免的错误行为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行为，现被申请人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做出澄清声明，

现应继续履行合同并补发申请人自 2022 年 11 月至今的工资。综上，为维护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故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如下：一、确认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履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

付申请人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工资 1400000 元。 

2024 年 1 月 26 日，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饶志鹏及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

林到庭参与调解。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 林向本委提供了加盖公章的授权委

托书(特别授权代理)、退休人员返聘协议(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工资单、工资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身份证复印件。

经本委审核，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林提供的上述委托材料符合法定的委托代

理的要求，遂组织双方于当日签订了调解笔录，依法做出浙甬江北劳人仲案

(2024)60 号仲裁调解书，并向双方直接送达上述调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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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9 日，被申请人向本委提起撤销案涉调解书的申请，认为案涉

调解书存在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伪造授权委托书、聘任协议的情形，故申请本

委撤销本案已生效调解书。同时向本委提交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做出的甬公鄞

(首)行罚决字[2024]0198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首南

派出所做出的甬公鄞(首)行不立告字[2024]00009 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复

印件、浙甬江北劳他案(2024)60 号仲裁申请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复印件、调解笔

录复印件、杨林的授权委托书(特别授权代理)复印件、退休人员返聘协议复印件

(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工资单复印件、工资明 细清

单复印件、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送达材料复印件、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4)浙 0205 执 818 号之八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本委在收到上述申请后，遂向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首南派出所依职权调取

相关案件的询问笔录(杨林、单世东及案外人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行政提取笔录、行政检查笔录。后，本委依据法律规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另行组成合议庭向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发送听证告知书，告知其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上午进行听证。但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本委听证通知时间出席听

证会议，本委依法缺席组织听证会议。听证过程中，另案申请人张晓辉陈述其系

接受申请人的指派处理公章及工商变更事宜，委托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代办，提供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 02 民终 4372 号民事判决书、董

事会决议等材料。在宁波一帐通会 计服务有限公司通知已重新刻制后公章后，

遂通知办公室主任杨林取得该公章。被申请人否认杨林办公室主任身份且认为杨

林未取得被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代理参与本案的调解。 

现查明，2024 年 7 月 15 日，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月 16日在接受张晓辉委托为宁波

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刻制丢失的公章及财务章时，未核验委托书及作废声明

并按要求在公安系统内上传，并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将上述两枚仍处于未交付状

态的印章交给领取人杨林。2024 年 1 月 26，杨林持有加盖上述仍处于未交付状

态的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特别授权代理）、退休人员返聘协议（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工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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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身份证复印件材料，参与本案调解。 

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参加仲裁活动，应当向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

限。 现本委已查实杨林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取得的印章仍处于未交付状态，未

能产生法律效力，故其未能据此获得被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代理，存在虚构劳动人

事关系的情形，杨林作为被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代表被申请人做出的调解协

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二

条之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调解书，

发现当事人或者其他仲裁参加人在仲裁活动中存在串通、伪造证据或者虚构劳动

人事关系等行为，致使仲裁庭作出错误裁决、调解的，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书、仲 

裁调解书。”本委认为浙甬江北劳人仲案(2024)60 号调解书应当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和《浙江省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本案调解书予以撤销。 

2、浙甬江北劳人仲案(2024)61 号 

申请人：张晓辉 

被申请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张晓辉与被申请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补发工资劳动

争议一案，本委于 2024 年 1 月 4 日依法受理，及时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饶志鹏到庭参与开庭审理，被申

请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本委开庭通知时间出席庭审，本委依法缺席审理。 

庭审中，申请人诉称：2021 年 11 月 16 日经《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的公告》,申请人担任被申请

人董事会秘书。同时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 日，月工资为 50000 元。2021 年 12 月 24 日，经被申请人做出的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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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进行选举确定，同日，经被申请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聘任了申请人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

3 年。2022 年 12 月 30 日，经《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对公司董事会成员罢免，并于 2023 年 1 月 3 日进行公告，于

同年 1 月 5 日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免去申请人张晓辉董事会秘书职务并辞退，

后被申请人的第一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就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

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法院起

诉撤销，案件经一审、二审程序后，最终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浙 02

民终 4372 号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人民法院撤销前述股东大会决

议后，故 2022 年 12 月 30 日被申请人作出的董事会任免决议均属无效，后续无

效董事会作出的对申请人董事会秘书职务罢免并辞退的决定应为违法辞退，应继

续履行合同并补发申请人自 2022 年 11 月至今的工资。申请人无故经被申请人宁

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后组成新的董事会免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后该股东大会决议已被法院撤销。综上，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故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如下：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履

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自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工资 650000 元。 

2024 年 1 月 26 日，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饶志鹏及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

林到庭参与调解。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林向本委提供了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

书（特别授权代理）、退休人员返聘协议（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工资单、工资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身份证复印件。

经本委审核，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林提供的上述委托材料符合法定的委托代

理的要求，遂组织双方于当日签订了调解笔录，依法做出浙甬江北劳人仲案（2024）

60 号仲裁调解书，并向双方直接送达上述调解书。 

2024 年 9 月 9 日，被申请人向本委提起撤销案涉调解书的申请，认为案涉

调解书存在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伪造授权委托书、聘任协议的情形，故申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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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撤销本案已生效调解书。同时向本委提交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做出的甬公鄞

(首)行 罚决字[2024]0198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宁波市公安局 鄞州分局首

南派出所做出的甬公鄞(首)行不立告字[2024]00009 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

复印件、浙甬江北劳他案(2024)60 号仲裁申请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复印件、调解

笔录复印件、杨林的授权委托书(特别授权代理)复印件、退休人员返聘协议复印

件(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工资单复印件、工资明细

清单复印件、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送达材料复印件、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4)浙 0205 执 818 号之八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本委在收到上述申请后，遂向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首南派出所依职权调取

相关案件的询问笔录(杨林、单世东及案外人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行政提取笔录、行政检查笔录。后，本委依据法律规定，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另行组成合议庭向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发送听证告知书，告知其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上午进行听证。听证过程中，申请人陈述其系接受另案申请人张孙

立的指派处理公章及工商变更事宜，委托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代办，

提供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 02 民终 4372 号民事判决书、董事会决议等

材料。在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通知已重新刻制后公章后，遂通知办公室

主任杨林取得该公章。被申请人否认杨林办公室主任身份且认为杨林未取得被申

请人的特别授权代理参与本案的调解。 

现查明，2024 年 7 月 15 日，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宁波一帐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月 16日在接受张晓辉委托为宁波

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刻制丢失的公章及财务章时，未核验委托书及作废声明

并按 要求在公安系统内上传，并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将上述两枚仍处于未交付

状态的印章交给领取人杨林。2024 年 1 月 26，杨林持有加盖上述仍处于未交付

状态的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特别授权代理)、退休人员返聘协议(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工资单、

工资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身份证复印件材料，参与本案调解。 

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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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参加仲裁活动，应当向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

和权限。 现本委已查实杨林于 2024年 1月 26 日取得的印章仍处于未交付状态，

未能产生法律效力，故其未能据此获得被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代理，存在虚构劳动

人事关系的情形，杨林作为被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代表被申请人做出的调解

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

二条之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调解书，

发现当事人或者其他仲裁参加人在仲裁活动中存在串通、伪造证据或者虚构劳动

人事关系等行为，致使仲裁庭作出错误裁决、调解的，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书、仲 

裁调解书。”本委认为浙甬江北劳人仲案(2024)61 号调解书应当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和《浙江省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本案调解书予以撤销。 

三、对公司的影响 

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24 年 1 月出具的仲裁调解书，

经公司原董事张孙立、高管张晓辉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于被限制高消费的情形。鉴于调解

书已被撤销，公司将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解除限制消费令。 

关于补发工资劳动争议一事，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将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开庭，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仲裁，通过法律程序积极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二、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已在退市板块多次披露关于圣莱达的风险提示公告，主办券商提醒

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投资者，请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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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1 月 28 日 


